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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纠纷处理办法

（员怨怨园年源月员怨日司法部令第愿号发布）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妥善处理民间纠纷，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第九条第二款、第二条第二款和第十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司法助理员是基层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
具体负责处理民间纠纷的工作。

第三条摇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为《人民调解
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

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

第四条摇处理民间纠纷，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为准绳，对于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五条摇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可以决定由责任一方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所列举的方

式承担民事责任，但不得给予人身或者财产处罚。

第六条摇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不得限制当事人行使
诉讼权利。

第二章摇受摇摇理

第七条摇当事人提请处理的民间纠纷，由当事人户籍所在地
或者居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受理。跨地区的民间纠纷，由当事人

双方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协商受理。

第八条摇受理民间纠纷，应当有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的申请，
员



申请可以采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并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和申请

事项、事实根据。

第九条摇一方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以及基
层人民政府已经处理过、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的纠纷，

基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

第十条摇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应当劝说当事
人先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第十一条摇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明确规定由指定部门处理
的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指定部门申请处理。

第十二条摇具体负责处理纠纷的司法助理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

避：

（一）是本纠纷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

基层人民政府负责人决定司法助理员的回避，并另行指派他

人负责处理纠纷。

第三章摇处摇摇理

第十三条摇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允许当事人就争议问题展开辩论，并对纠纷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

第十四条摇处理纠纷时，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
参加。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做好处理纠纷工作。

跨地区的民间纠纷，由当事人双方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的

基层人民政府协商处理。

第十五条摇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调解时，要查明事
实，分清是非，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达成协议。

第十六条摇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
人、司法助理员署名并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印章。调解书自送达之

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履行。

第十七条摇经过调解后，仍达不成协议的纠纷，基层人民政府
可以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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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摇对于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的纠纷，处理时
应当先审查原调解协议书，并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原调解协议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作出维持

原协议的处理决定；

（二）原调解协议书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应当予以

撤销，另行作出处理决定；

（三）原调解协议书部分错误的，作出部分变更的处理决定。

第十九条摇作出处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到
场。一方当事人经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不影响作出

处理决定。

第二十条摇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并经基层人
民政府负责人审定、司法助理员署名后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印章。

第二十一条摇基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必须执
行。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处理决定作出后，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

诉。超过十五天不起诉又不执行的，基层人民政府根据当事人一

方的申请，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执行。

第二十二条摇处理民间纠纷，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内处理终
结；特别复杂疑难的，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二十三条摇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申请
人撤回申请或者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终止处

理。

第四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四条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可以根据本
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摇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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